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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23         证券简称：晶科能源     公告编号：2025-011 

债券代码：118034         债券简称：晶能转债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下属子公司，被担保人中无公司关联方。 

 本次担保发生额：公司本次公告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23.00 亿元。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438.90 亿元。 

 本次公告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本次公告担保已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公告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23.00亿元，具体如下： 

1、晶科能源（海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晶科”）向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宁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或等值外币），

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 5 亿元（或等值外币），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2、海宁晶科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2 亿元，贷款期限不超过 2 年，公司为上述贷款额度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3、海宁晶科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3.5 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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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晶科能源（肥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肥东晶科”）向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授信期限不超

过一年，公司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5、安徽晶科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晶科”）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庐阳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

一年，公司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

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6、上饶市晶科光伏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饶晶科光伏制造”）向北

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回租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在

上述额度内可以分多笔业务操作，公司为上述全部融资租赁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债务本金为人民币 2 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7、上饶市广信区晶科光伏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信晶科光伏制造”）

向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回租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

元，公司为上述融资租赁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务本金为人民币 2

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8、山西晶科能源智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晶科智造”）向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敞口额度人

民币 2 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为上述敞口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 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9、晶科能源（上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饶晶科”）向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敞口额度人

民币 3 亿元，公司为上述敞口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

币 3 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2024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

意公司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为下属控股或全资子公

司、子公司之间预计提供合计不超过 733.97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在担保额

度内，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公司管理层调整全资子公司、控股

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含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保荐人对上述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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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额度预计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1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 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6）。 

本次公告的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晶科能源（海宁）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黄湾镇安江路 118 号（自主申报） 

法定代表人：陈经纬 

注册资本：357,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15 日 

营业期限：2017 年 12 月 15 日至 2067 年 12 月 14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合成材料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池制造；工

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海宁市黄湾镇新月路 199

号（自主申报））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海宁晶科 25.21%的股权，海宁阳光科技小镇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21.01%的股权，嘉兴科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51.40%的股权，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持有 2.38%的股权。 

海宁晶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 

海宁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23,547.49  2,188,423.20  

负债总额 1,527,006.55  1,352,26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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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净额 696,540.94  836,158.35  

 2023 年（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37,621.02   1,646,595.76  

净利润 219,215.96   95,924.73  

 

2、晶科能源（肥东）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龙兴大道与石池路交叉口西

南角 1 号 

法定代表人：陈经纬 

注册资本：10 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 年 9 月 23 日 

营业期限：2021 年 9 月 23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肥东晶科 55%股权，安徽省合肥市循环经济示范园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肥东晶科 45%股权。 

肥东晶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 

肥东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42,217.01 480,630.15 

负债总额 457,522.89 404,446.89 

资产净额 84,694.12 76,183.26 

 2023 年（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17,725.94 624,88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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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8,408.01 -8,538.71 

 

3、安徽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龙兴大道与乳泉路交叉口东

北角 1 号 

法定代表人：陈经纬 

注册资本：10 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 年 9 月 3 日 

营业期限：2021 年 9 月 3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财务咨询；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

务派遣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安徽晶科 75.14%股权，合肥东城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安徽晶科 24.86%股权。 

安徽晶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 

安徽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83,256.35 628,434.91 

负债总额 528,416.48 352,850.95 

资产净额 254,839.87 275,583.96 

 2023 年（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59,358.62 551,042.15 

净利润 67,284.26 19,9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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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饶市晶科光伏制造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江西省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晶科双倍增地块西侧、发展大道南侧办公

楼幢 1-1,2-1 室 

法定代表人：陈经纬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2 年 3 月 28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上饶晶科光伏制造 100%的股权。 

上饶晶科光伏制造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

大或有事项。 

上饶晶科光伏制造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0,896.39 347,613.11 

负债总额 331,365.47 325,911.59 

资产净额 9,530.92 21,701.52 

 2023 年（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30,282.68  708,923.36 

净利润 8,995.46 12,170.60 

 

5、上饶市广信区晶科光伏制造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茶亭经济开发区建兴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陈经纬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2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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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广信晶科光伏制造 100%的股权。  

广信晶科光伏制造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

大或有事项。  

广信晶科光伏制造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0,269.07 234,378.68 

负债总额 325,986.41 213,010.03 

资产净额 14,282.66 21,368.65 

 2023 年（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19,213.22  500,472.48 

净利润 14,003.94 7,085.99 

 

6、山西晶科能源智造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潇河产业园金谷路 36 号中小企业产业园 1-

02 号厂房 201 室 

法定代表人：徐伟平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 年 6 月 6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

料研发；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山西晶科智造 100%的股权。 

山西晶科智造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

有事项。 

山西晶科智造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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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63.42 367,200.35 

负债总额 8,457.96 351,306.66 

资产净额 -2,394.54 15,893.69 

 2023 年（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233,388.74 

净利润 -3,394.54 -10,712.72 

 

7、晶科能源（上饶）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江西省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迎宾大道 3 号 

法定代表人：陈经纬 

注册资本：35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17 日 

营业期限：2020 年 4 月 17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多晶铸锭、多晶硅片；高效太

阳能电池、组件和光伏应用系统的研发、加工、制造、安装和销售；太阳能原料

及相关配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述应用系统用电子产品、太阳能建筑装饰材料、

太阳能照明设备的设计、鉴证咨询、集成、制造、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上饶晶科 65.9315%的股权，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

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23.9562%的股权，上饶市滨江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0.1124%的股权。 

上饶晶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 

上饶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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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1,743,898.38   1,637,855.57 

负债总额 1,184,995.57  1,076,193.39 

资产净额 558,902.81  561,662.18 

 2023 年（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061,295.07 2,451,923.17 

净利润 127,034.45  645.5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为海宁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合同项下所产生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二）关于为肥东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3、担保范围：合同项下所产生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三）关于为安徽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3、担保范围：合同项下所产生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四）关于为上饶晶科光伏制造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支付的全部租金、租前息、名义货价

（留购价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拍

卖、评估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租赁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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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五）关于为广信晶科光伏制造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支付的全部租金、租前息、名义货价

（留购价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拍

卖、评估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租赁利率

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六）关于为山西晶科智造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包括但不限于利息、复

利、逾期利息及罚息）、手续费及其它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公证费、保全费、执行

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拍卖费、差旅费等，但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要求

必须债权人承担的费用除外）；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任何其它

款项，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不应当由债务人承担的费用除外；保证人在担保合同

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不应当由保证人承担

的费用除外。 

（七）关于为上饶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

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四、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资金需要，被担保方均为公

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财务状况稳健，信用情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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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东中：国资股东对外担保需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

剩余少数股东无提供担保的能力，同时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有充分的控制权，上述

担保均由公司提供超比例担保，公司对其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融资担保均为满足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经营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子

公司业务开展，均为向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风险整体可控。董事会

认为上述担保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晶科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0 亿元，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438.90 亿元，上述额度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为 127.73%、33.22%，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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